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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經濟部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。 

貳、案   由： 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，行政院核定之「我

國核能電廠現有安全防護體制全面體檢

方案」旋要求台電公司建立機組「斷然處

置程序」以因應全球益趨複雜莫測之複合

式天災，國內權責機關爰多年來幾乎視此

程序為保命符，不斷宣稱臺灣核能安全已

升級，不致發生福島式核災，然此程序最

終成敗關鍵端賴現場工作人員原地死

守，此乃人性嚴酷考驗，相關單位對此長

期皆避而不談，更有專業訓練及操作經驗

等要素，皆未臻可靠無虞，尤有甚多不確

定因素迄未充分掌控，全球核電廠莫不對

嚴重核災恐懼謹慎以待，詎該公司竟長期

對外宣稱因「斷然處置程序」為萬無一失

之機制，臺灣無須憂慮爐心熔毀核災，殊

有違失，經濟部洵難辭監督不力之咎，爰

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2011年3月11日，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，行政院原子

能委員會（下稱原能會）旋依行政院於同年4月間核定之

「我國核能電廠現有安全防護體制全面體檢方案」，要求

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台電公司）建立機組斷然

處置程序以因應複合式災害。嗣於2018年4月間公布「核

能 電 廠 斷 然 處 置 程 序 指 引 (Ultimate Response 

Guideline,簡稱URG)-原能會安全評估報告」，致使國內

權責機關多年來即以系爭程序為護國寶器，不斷宣稱臺

灣不致發生福島核災式的爐心熔毀核災。然而，天威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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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、風雲瞬變，我國若發生類似日本福島核災等級的災

害，系爭程序能否發揮其宣稱之功效，確能有效保障國

人澈底絕緣於核電廠之毀滅性災變？且系爭程序起動

時，核電廠往往已處於極為驚恐危急之際，如何確保第

一線留守人員臨危而仍死守崗位？如何確保未有人臨時

逃避或離職、仍有足夠人員死守現場執行斷然處置完整

全套程序?均顯有疑慮，實有詳究之必要，爰立案調查。 

案經函請原能會、台電公司就有關事項提出說明併

附佐證資料到院，嗣諮詢核能電廠實務操作與理論相關

領域專家學者，復詢問原能會及台電公司相關主管人

員，業調查。繼而持續蒐研相關卷證與相關網站登載資

料、統計數據及參考文獻之調查發現，經濟部、台電公

司確有違失，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

理由如下： 

一、2011年3月31日，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，時任總統馬英

九於國家安全會議311專案第五次會議裁示：「三座運

轉中核電廠及一座興建中核電廠，應再予以總體

檢」，旋由原能會、經濟部、台電公司、放射性物料

管理局、核能研究所等單位共同檢討現有核能機組因

應事故之能力以及天災發生之後救災過程中，潛在可

能發生設備喪失功能的危險要項，並參酌國際組織及

世界核能先進國家對現有機組所採行的改善措施。原

能會遂研提「國內核能電廠現有安全防護體制全面體

檢方案」，提請100年3月31日原能會委員會議討論通

過後，於同年4月8日簽陳行政院，並於同年月19日奉

行政院修正核定施行，內容分為「核能安全防護措施」

與「輻射防護及緊急應變機制」兩部分，其中「核能

安全防護措施」（原能會主辦，經濟部協助督導，台電公司受檢）

中第6項機組斷然處置程序之建立：包括檢討與建立

機組斷然處置之通報、運作方式、機制、設備、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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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因應做法。 

二、上揭斷然處置程序係我國就日本福島核災因層層通報

導致救援措施延宕之缺失，經檢討後之因應做法。嗣

於107年4月間，原能會公布「核能電廠斷然處置程序

指引-原能會安全評估報告」在案。依前開「核能電

廠機組斷然處置程序」指引(沸水式電廠)(106年7月

21日修訂5版)、「核能電廠機組斷然處置程序」指引

(壓水式電廠)(106年9月12日修訂5版)(下統稱「斷然

處置程序」)，「斷然處置」係指「當電廠面臨複合式

災害，廠區發生大規模損壞，致使機組面臨全面喪失

廠外電源及廠內既有之固定式交流電源或喪失反應

爐補水狀況時，必須採取決斷行動做好即便廢棄反應

爐也要將水注入的準備。台電公司採最保守假設，要

求於1小時內，完成注水設備之列置，隨時準備將生

水或海水注入反應爐，經研判已達需進行斷然處置注

水狀況時，立即將可用水源注入反應爐，確保核燃料

受水覆蓋，防止放射性物質外釋，避免大規模民眾疏

散。此時，即便需注入海水，可能造成反應爐無法再

使用，但保障民眾健康與安全，仍是台電公司毫無猶

豫之最優先考量……」。 

系爭「斷然處置程序」背景說明同時亦指出：「福島事

故後，台電公司已實施核安總體檢，包括建置防海嘯

牆(從根本解決造成福島核電廠事故的原因)、購置電

源車、移動式發電機、延長電池供電能力等防災能力

強化措施，再加上原即已有之氣冷式柴油發電機及位

於高處之氣渦輪發電機(完全不受海嘯侵襲)等確保電

廠絕對有電之措施，已可使類似日本福島核災事故發

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，而無須依賴斷然處置措施。斷

然處置措施僅係以上種種防護屏障再進一步假設被突

破時，台電公司更深一層用以保障人民安全之緊急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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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救援措施」等語。 

三、台電公司等國內相關權責機關多年來即以系爭「斷然

處置程序」為保命符，不斷宣稱臺灣核能安全已升

級，經由國內各核電廠預先規劃的強化防範措施，維

持爐心冷卻能力，以阻絕及侷限核災於各核電廠內，

絕不讓福島核災在臺發生，已能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

全。此分別有經濟部102年出版之核能議題問答集載

明略以：「褔島核災是因為發生超大型複合式天災，

褔島一廠的防災能力不足且搶救過程決策延誤所

致。我國核電廠原即有5重防災優勢，核安總體檢後

又新增『斷然處置措施』及防海嘯牆興建規劃，總計

較褔島一廠多出7重防災優勢。國際專家亦認定我國

核能電廠符合國際核安標準，即使發生類似福島天災

亦可安全無虞……」「我國在汲取福島核災的經驗之

後，特別建立了『斷然處置措施』……類似福島的核

能災變並不會在臺灣發生。」。 

原能會、台電公司亦分別查復略以：「台電公司因應國

內核電廠面臨類似日本福島事故情境下建立斷然處置

措施，事先規劃並備妥移動式電源及注水泵，以救援

核電廠喪失所有電源及最終熱沉的超過設計基準事故

情境。不論由地震/海嘯、火山爆發或其他天然災害所

導致的超過設計基準事故，均屬於斷然處置措施能夠

因應之情境。……」及107年4月24日提出「核能電廠

斷然處置程序指引原能會安全評估報告(定稿版)」審

查結論載明略以：「綜合審查與視察結果，本案台電公

司核能電廠所採用事件導向之『斷然處置程序指引』，

能避免發生類似福島事故的情境，可強化核電廠安全

之深度防禦。……」等語足憑。 

四、然而，日本福島核災之所以發生，係直接肇因於311

巨震9.0的規模造成逾14公尺高的海嘯，已遠超過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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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電廠參考該國歷史上曾經歷過的最嚴重天然災害

所訂定之設計基準
1
。則人類歷史相較於地球年齡既渺

小而微不足道，國內相關權責機關如何確保臺灣未來

發生複合式天災的規模及程度，不會遠超過各核電廠

所採行的強化設計基準，恐怕無人敢掛保證，此觀原

能會表示略以：「現今許多災害的發生都是超乎預期

的」等語自明。 

甚且，「斷然處置程序」所賴以維繫的關鍵成敗因素甚

多，除要求廠內人員於大難來臨時原地死守之人性嚴

酷考驗，此外，是否已將「各核電廠周遭甫陸續發現

之活動性斷層
2
納入防震強化設計及考量」、「中研院調

查發現大屯火山下方有一岩漿庫，且過去6,000年曾有

噴發跡象，證實大屯火山屬於活火山……」等不確定

因素納入充分評估與考量，以及「如何使「斷然處置」

程序不致繁雜耗時，足讓第一線留守人員與其備援人

員易於熟稔及操作」、「相關權益的補償與身家照顧等

措施之預先規劃及安排，是否已足讓第一線留守人員

臨危確能堅守崗位」、「緊急冷卻水等生水、海水緊急

備用水源、備用電源遭逢巨震及海嘯侵襲，是否依然

正常運作」等等(以上擇要詳後述)，凡此攸關該程序

成敗的不確定因素甚為繁多，該程序實難謂完全可靠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資料參考來源：101年8月3日行政院院臺科字第1010041863 號函備查之國內核能電廠現有

安全防護體制全面體檢方案總檢討報告。 
2
 90年代國內學術界已發現，臺灣北部區域的大地構造為拉張構造環境，正斷層即為活動斷

層，台電公司卻長期忽略這些陸域斷層以及向海域延伸的可能性，致未能及時發現並評估海

域斷層對核能電廠的影響。福島核災後，立法院決議要求核能電廠進行地質總體檢，經濟部

及台電公司遂於102年及103年共計以新臺幣2,500萬餘元經費完成相關地質調查，惟該等地質

調查報告既引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98年報告的附圖，報告中並載明核四廠外海存在一條

長約90公里的活動正斷層而成為影響核四廠安全最大的控制斷層，此事實攸關全體國人生命

及財產安全甚鉅，卻未全面進行深入調查及討論……。(資料來源：本院107年12月24日院台

調壹字第1070800529號函派查：「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頒布之核能電廠地震與地質選址準則，

規定廠址半徑8公里內不可有活動斷層……福島核災後重新進行核四廠地質總體檢，地質報告

中新發現10條海域斷層，其中7條已認定為活動斷層，陸域斷層與海域線型斷層間之關係為

何？根據最新地質調查報告，核四廠址是否仍符合美國核管會核能電廠選址準則規定？……」

等情案調查報告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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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虞，然台電公司未將上揭甚多不確定因素據實告知

國人，反而長期宣稱因該程序爐心熔毀核災絕對不會

在臺灣發生，顯有違失，經濟部洵難辭監督不力之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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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上論結，經濟部監督不力，肇致台電公司多年來

幾乎視「斷然處置」程序為保命符，不斷宣稱臺灣核能

安全已升級，不致發生福島式核災，然此程序最終成敗

關鍵端賴現場工作人員原地死守，此乃人性嚴酷考驗，

該公司卻對此皆避而不談，更有專業訓練及操作經驗等

要素，皆未臻可靠無虞，尤有甚多不確定因素迄未充分

掌控，詎該公司竟長期對外宣稱此乃萬無一失之機制，

經核均確有違失，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

條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督同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

復。 

提案委員：田秋堇 

趙永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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